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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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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

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宜时，行权价格要进行调整。 鉴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根据上述规定，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一）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三项议案；

（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将上

述材料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中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改，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该修订稿业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四）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五）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

（六）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完成

了《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登记工作。

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８６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８

元现金）；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本次权益分

派方案已经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按照“期权激

励计划”的规定，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的公式如下：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该公式，本次调整后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９．１５－０．１２＝９．０３

元。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根据公司的申请实施本次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的调整。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也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

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２

楼大会议室

４

、主持人：孙树明董事长

５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７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７３２

，

４２９

，

７１６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８．５３５％

。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得了通过。

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需要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７３２

，

４２９

，

７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根据该议案：

同意按照议案修订公司《章程》的条款；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监管部门备案事宜

及工商登记变更事宜。

本次通过修订后的公司 《章程》 全文已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

２．

律师姓名： 罗小洋、李娜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与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关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经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九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

本行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

了本行

2011

年年度报告

。

本行

2011

年年度报告已披露了本行董事

、

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初步的薪酬情况

，

现将本行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1

年度全部薪酬情况披露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姓名 基本年薪 绩效年薪 津贴 福利 税前薪酬合计

绩效年薪

中延期支

付部分

2011

年度

税前薪酬

当年支付

部分

是否在股

东单位或

其他关联

单位领取

报酬

、

津

贴

1 2 3 4 5=1+2+3+4 6 7=5-6

董事

王洪章

- - - - - - -

否

张建国

418, 500 1, 104, 840 - 333, 371 1, 856, 711 552, 421 1, 304, 290

否

陈佐夫

395, 250 1, 042, 670 - 286, 871 1, 724, 791 521, 336 1, 203, 455

否

朱小黄

395, 250 1, 043, 065 - 286, 871 1, 725, 186 521, 534 1, 203, 652

否

王勇

- - - - - - -

是

朱振民

- - - - - - -

是

李晓玲

- - - - - - -

是

陆肖马

- - - - - - -

是

陈远玲

- - - - - - -

是

董轼

- - - - - - -

是

彼得

·

列文爵

士

- - 360, 000 - 360, 000 - 360, 000

否

任志刚

- - 380, 000 - 380, 000 - 380, 000

否

詹妮

·

希普利

爵士

- - 431, 667 - 431, 667 - 431, 667

否

赵锡军

- - 410, 000 - 410, 000 - 410, 000

否

黄启民

- - 440, 000 - 440, 000 - 440, 000

否

监事

张福荣

409, 200 1, 080, 288 - 333, 371 1, 822, 859 540, 145 1, 282, 714

否

刘进

302, 250 797, 336 - 249, 371 1, 348, 957 398, 669 950, 288

否

宋逢明

- - 270, 000 - 270, 000 - 270, 000

否

张华建

2

- - 16, 667 - 16, 667 - 16, 667

否

金磐石

3

- - 50, 000 - 50, 000 - 50, 000

否

李卫平

3

- - 50, 000 - 50, 000 - 50, 000

否

黄叔平

3

- - 50, 000 - 50, 000 - 50, 000

否

郭峰

- - 250, 000 - 250, 000 - 250, 000

否

戴德明

- - 270, 000 - 270, 000 - 270, 000

否

高级管理人员

朱洪波

- - - - - - -

否

胡哲一

395, 250 1, 042, 670 - 286, 871 1, 724, 791 521, 336 1, 203, 455

否

庞秀生

395, 250 1, 043, 065 - 283, 121 1, 721, 436 521, 534 1, 199, 902

否

赵欢

395, 250 1, 042, 670 - 278, 216 1, 716, 136 521, 336 1, 194, 800

否

章更生

383, 625 1, 011, 619 - 271, 694 1, 666, 938 505, 811 1, 161, 127

否

曾俭华

272, 025 717, 602 - 185, 195 1, 174, 822 358, 802 816, 020

否

黄志凌

302, 250 796, 429 - 204, 858 1, 303, 537 398, 216 905, 321

否

余静波

272, 025 717, 058 - 184, 583 1, 173, 666 358, 530 815, 136

否

陈彩虹

362, 700 956, 077 - 249, 371 1, 568, 148 478, 040 1, 090, 108

否

许会斌

272, 025 717, 602 - 185, 672 1, 175, 299 358, 802 816, 497

否

田惠宇

272, 025 717, 874 - 176, 734 1, 166, 633 358, 938 807, 695

否

王贵亚

272, 025 716, 514 - 184, 891 1, 173, 430 358, 258 815, 172

否

当年离任董事

郭树清

387, 500 1, 023, 000 - 277, 656 1, 688, 156 511, 501 1, 176, 655

否

王淑敏

- - - - - - -

是

杨舒

4

- - 325, 000 - 325, 000 - 325, 000

是

伊琳

·

若诗

- - 220, 000 - 220, 000 - 220, 000

否

注

：

1.

上表中税前薪酬为本行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1

年度全部年度

薪酬数额

。

2.

因担任本行股东代表监事而获得的税前报酬

。

3.

因担任本行职工代表监事而获得的税前报酬

。

4.

当年离任非执行董事杨舒女士的报酬

，

由本行支付给股东单位美国银

行公司

。

5.

董事任职变动

经本行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董事会会议选举并经银监会核准

，

王洪章先生自

2012

年

1

月起担任本行董事长

、

执行董事

。

经本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并经银监会核准

，

董轼先生自

2011

年

9

月起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

自本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时起

，

因任期届满

，

伊琳

·

若诗女士不

再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

自本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次日起

，

因个人工作变动

，

王淑敏女士不再担

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

自

2011

年

10

月

11

日起

，

因个人原因

，

杨舒女士不再担任本行非执行董

事

。

自

2011

年

10

月

28

日起

，

因国家金融工作需要

，

郭树清先生不再担任本

行董事长

、

执行董事

。

6.

监事任职变动

经本行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

张华建先生担任本行股东代

表监事

。

7.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变动

经本行董事会

2010

年第

10

次会议聘任并经银监会核准

，

黄志凌先生自

2011

年

2

月起担任本行首席风险官

，

朱小黄先生不再兼任本行首席风险官职

务

。

经本行董事会

2010

年第

10

次会议聘任并经银监会核准

，

曾俭华先生自

2011

年

3

月起担任本行首席财务官

，

庞秀生先生不再兼任本行首席财务官职

务

。

经本行董事会

2010

年第

10

次会议聘任并经银监会核准

，

余静波先生自

2011

年

3

月起担任本行首席审计官

。

经银监会核准

，

许会斌先生自

2011

年

3

月起担任本行批发业务总监

，

顾

京圃先生不再担任批发业务总监职务

。

经银监会核准

，

田惠宇先生自

2011

年

3

月起担任本行零售业务总监

，

杜

亚军先生不再担任零售业务总监职务

。

经银监会核准

，

王贵亚先生自

2011

年

3

月起担任本行投资理财总监

，

毛

裕民先生不再担任投资理财总监职务

。

经本行董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聘任并经银监会核准

，

赵欢先生自

2011

年

5

月起担任本行副行长

。

经本行董事会

2012

年第

1

次会议聘任并经银监会核准

，

朱洪波先生自

2012

年

2

月起担任本行副行长

。

特此公告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8

日

股票代码：

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2-01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证券简称：南玻

Ａ

；南玻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关于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第四期激励股份解锁的议案》

（董事长曾南、董事吴国斌作为该计划的受益人回避表决）；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董事会对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第四期激励股份解锁条件

审核结果如下：

１

、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 ，公司没有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况，也没有中国

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至今，除离职外，没有激励对象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

布为不适当人选；没有激励对象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也没有

激励对象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３

、根据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考核办法》，共有

１９４

名激励对象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绩效考核合格。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 ，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分别为

１７．９４％

、

１６．２５％

，均不低于

１０％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１

，

０６７

，

５８０

，

６８３

元，与

２００７

年度相比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

２６．８３％

。

董事会经审核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

２０１２

年度解锁条件已经满足，根据《

Ａ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批准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四

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即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期满后（授予日起的

４８

个月后）申请解锁授予限

制性股票总量的

２５％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激励限售股份解锁后， 其买卖股份应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交所发布的

《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１３

号———董监高买卖本公司股份意向报备》以及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证券简称：南玻

Ａ

；南玻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下称“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所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为自授予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的

１２

个月，锁定期后

４８

个月为解

锁期，在解锁期内，若达到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四次申请解锁，分别自

授予日起的

１２

个月后、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和

４８

个月后各申请解锁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２５％

。

经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核， 因公司的业绩指标不符合激励

计划的解锁条件， 决定将

２００９

年度应解锁限制性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回购注销工作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完成。

经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核， 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

票

２０１０

年度解锁条件已经满足，解锁数量共计为

１９

，

０３５

，

７５０

股，解锁工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完

成。

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核， 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

票

２０１１

年度解锁条件已经满足，解锁数量共计为

１８

，

６３２

，

０００

股，解锁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完

成。

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核，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

２０１２

年度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共

１９４

名激励对象满足本次解锁条件，拟解锁数量共计为

１８

，

１３０

，

５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０．８７３６％

。

注：上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解锁股份数已经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进行

调整。

一、

２０１２

年度解锁条件满足情况

（一）公司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 ，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分别为

１７．９４％

、

１６．２５％

，均不低于

１０％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１

，

０６７

，

５８０

，

６８３

元，与

２００７

年度相比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

２６．８３％

。

２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情况

１

、根据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考核办法》，本次申请解锁的

１９４

名激

励对象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绩效考核均合格。

２

、本次申请解锁的

１９４

名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最近一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②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③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二、

２０１２

年度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及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一）

２０１２

年度解锁的总体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共

１９４

名激励对象申请解锁，拟解锁的数量为

１８

，

１３０

，

５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０．８７３６％

。

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２０１２

年度解锁激励对象名单》。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锁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份

数

已回购股份

数

已解锁股份

数

本期拟解锁

股份数

待解锁股

份数

曾南 董事长

／

首席执行官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罗友明 财务总监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６８０

，

０００ ０

吴国斌 副总裁

／

董事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６８０

，

０００ ０

柯汉奇 副总裁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６８０

，

０００ ０

卢文辉 副总裁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５１０

，

０００ ２５５

，

０００ ０

周红 董事会秘书

２５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５００ ２１２

，

５００ １０６

，

２５０ ０

合计

－ ９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１２

，

５００ ８

，

２０２

，

５００ ４

，

１０１

，

２５０ ０

注：上表中的已解锁股份数、本期拟解锁股份数及待解锁股份数已经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进行调整。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激励限售股份解锁后， 其买卖股份应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交所发布的

《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１３

号———董监高买卖本公司股份意向报备》以及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监事会对本次解锁的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激励对象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绩效考核均合格，其所持限制性股票

２０１２

年度

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可以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的

４８

个月后，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期满后申请解

锁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２５％

。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公告的南玻集团《

Ａ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已进入解锁期，《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

各项解锁条件已完全满足， 公司依法履行了现阶段需要履行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程序，

可以按照《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对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给予匀速解锁，

本年度可解锁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２５％

。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３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１１

名董事以传真或专人送达的形式对会议议案进行

了审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年）

＞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中关于完善现金分红工作的规定，董事会在综合分析企业经营发展实际、股东要求和

意愿、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并在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

状况、发展所处阶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融资环境等情况的基础上，对公司未来三年的股

东回报规划进行认真的论证后，同意通过《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中关于完善现金分红工作的规定，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现金分红政策，规范公司利润

分配方案的决策机制和程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高现金分红工作的透明度，拟对公司

《章程》修订如下：

（

１

）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

原文：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在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

和发展规划的前提下，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公

司实际情况拟定，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充分重视投资者的实际利益。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盈利并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对

资金要求的前提下，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股东的合

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一般按照年度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利润分配应

采取现金或者股票与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的

２６％

。 在利润分配政策及方案制定或调整的决策或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

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意见。

（

２

）在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后加入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 充分考虑公司发展所处阶段、

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独立董事的意

见，制定年度分配方案。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发表独立意见

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时采取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

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

３

）在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八条后加入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根据行业监管政策、 自身经营情况、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

要，或者因为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

政策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详细论证和说明调整的原因，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发表独立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时，应采取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并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修改后本条以后条款顺延。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

１

）同意修订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

（

２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监管部门核准事宜（如有）及

工商登记变更事宜。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情况如下：

１

、会议基本情况：

（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上午

９

时

（

３

）会议地点：河南省义马市榕花建国宾馆二楼东会议室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２

、会议议题

（

１

）审议《关于制定

＜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修改

＜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出席会议人员：

（

１

）公司股东。 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可参加投票，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可以委托代理

人出席；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会议登记办法：

（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４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

６

号大有能源公司证券事务部

（

３

）登记手续：

Ａ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上海股票账户、代理人本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Ｂ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加盖公章的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

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Ｃ

、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到达本地邮戳日不晚于股东大会召开前一

工作日）。

５

、其他：

（

１

）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３９８

—

５８８７７３５

传真：

０３９８

—

５８９７００７

邮编：

４７２３００

联系人：王干 张晓明 孙春甫

（

２

）会议费用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通讯、食宿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和《参会回执》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七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河南大有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

关于制定

＜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

》

二

、《

关于修改

＜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注：请在对应的意见栏用“

√

”表示。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至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完毕时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代码：

委托人上海股票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参会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

加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海股票帐户：

持有股数：

出席人姓名：

个人股东签字：

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致力于成长和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

给予投资者合理的投资回报，并注重投资回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现

金分红的透明度，提高现金分红水平，提升对股东的回报，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东回报规划制定的考虑因素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方案的制定应当依据相关规定，着眼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

分析煤炭行业特点、公司发展战略、投资者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

础上，建立对股东持续、稳定、合理的回报机制。

二、股东回报规划制定的基本原则

（一）公司盈利并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要求的前提下，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

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司一般按照年度进行利润分配。

（三）公司利润分配应采取现金或者股票与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

２６％

。

（四）在利润分配政策及方案制定或调整的决策或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

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意见。

三、股东回报规划制定的决策机制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充分考虑公司发展所处阶段、盈利规模、现金流量

状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独立董事的意见，制定年度分配方

案。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发表独立意见

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时采取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充分

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

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四、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一）公司盈利并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按年度进行利润分配。

（二）公司年度利润分配，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与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三） 公司未来三年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公司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

２６％

。

五、公司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原则

公司综合考虑目前及长远经营发展需要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拟将未分配资金用于以

下项目。

１

、实施煤炭主业的战略并购，增加公司资源储备，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保证企业持续

稳定发展。 一是在未来几年内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自有资金购买资产等方式收购

义煤集团符合条件的煤炭资产；二是将积极在国内寻求增加煤炭资源储备，并计划在澳大

利亚等海外国家开拓煤炭资源。

２

、拟计提任意盈余公积，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公司拟提取一定比例的任意盈余公积

金，增加公司的资本积累，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动能。

３

、拟将未分配利润用于扩大股本规模。公司拟将未分配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扩大公司的

股本规模，增加公司股票的流动性。

在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留存的未分配利润投入能够为股东带

来稳定回报的业务，在扩大现有业务规模，提升盈利能力的同时，促进公司快速、稳定发展，

使股东资产保值增值，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